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3號

上  訴  人  陳慧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柯彩燕律師

            林畊甫律師

被上訴人    楊炎勳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吳妮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月6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76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74年間出資購買坐落高雄市

○○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1953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

○○區○○街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以

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嗣被上訴人向訴外人臺灣中

小企業銀行（下稱臺灣中小企銀）貸款將屆期且不得再延

長，被上訴人乃欲以該房地向其他銀行貸款以清償前揭貸

款，考量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楊恒碩（原名楊清堯）信用

有瑕疵，貸款條件較差，乃與楊恒碩當時配偶即上訴人（兩

人後於107年7月10日離婚，有戶籍資料附原審證物袋）討論

後，雙方合意將房地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並於民國101

年1月19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所有權予上訴人（下稱系

爭借名登記契約）。被上訴人嗣於110年7月13日委由律師發

函通知上訴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請求上訴人出面洽談相關

事宜，上訴人置之不理，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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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將系爭房

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積欠諸多債務，於101年1月間欲出售

系爭房地，然考量訴外人即被上訴人配偶楊秀霞將無處可

住，遂詢問上訴人是否願意購買，上訴人同意後，兩造於10

1年1月19日成立買賣契約，約定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5

0萬元購買，上訴人於101年2月9日匯款250萬元買賣價金予

被上訴人，兩造並無借名登記（於本院審理時不再抗辯兩造

就房地另存有讓與擔保，雖抗辯兩造尚有消費借貸關係，然

稱與本案無關，本院卷一第94至95頁）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

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

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74年間出資購買系爭房地，為原所有權人。

　㈡被上訴人本身因有諸多債務問題，常有債務無法按期清償之

情形，於買受上該房地後，分於91年9月18日、97年11月7日

遭他人查封。

　㈢被上訴人於101年1月19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將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㈣上訴人於101年2月7日以上該房地向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

稱鳳山區農會）借款250萬元（下稱系爭250萬元貸款），並

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鳳山區農會，約定擔保債權

總金額300萬元，並於同年2月10日匯款250萬元予被上訴

人。

　㈤上訴人於101年2月10日匯款250萬元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

人於同日將該筆250萬元匯入其擔任負責人之佳美塑膠有限

公司（下稱佳美公司）於臺灣中小企銀所申辦帳戶內，該行

並於同年月20日以該存款抵銷佳美公司之貸款債務。

　㈥上訴人於102年6月間以房地所有權狀遺失為由，向鳳山地政

事務所申請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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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上訴人於103年間再以前開房地為擔保向鳳山區農會借款100

萬元（下稱系爭100萬元貸款），並於同年8月20日設定第二

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鳳山區農會，約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2

0萬元。

　㈧系爭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每期均自上訴人開設之鳳山區

農會00000000000000號、戶名甲○○之帳戶（下稱系爭鳳山

區農會帳戶）扣款繳納。其中，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子曾

將上訴人民事答辯狀附表二（下稱附表二，原審卷一第207-

1頁）所示金額共53萬0061元匯入該帳戶，供繳納貸款之

用。

　㈨原審卷一第207頁附表一所示日期及金額，係自上訴人所有

華南商業銀行南高雄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上訴人

華南銀行帳戶）匯款予被上訴人。

　㈩系爭房地之水電費由被上訴人或楊秀霞所繳納。

　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與上訴人，為

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律師函於110年7月

14日送達與上訴人。

　上訴人於102年5月15日以系爭房地所有權遺失為由，向高雄

市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下稱鳳山地政所）申請補發，涉

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經被上訴人提起告訴，嗣經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以111年度調偵字第523號案

件提起公訴，原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56號刑事判決處拘役25

日，得易科罰金確定（下稱系爭刑案）。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是否為訟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並借名登記予上訴人

名下？

　㈡被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請求上訴人移轉房地

所有權，是否有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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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

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

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

視，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

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借名

登記乃當事人間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由委託者將其不動

產所有權登記於被借名者名下，而該不動產之管理、使用、

處分權仍屬本人，並不屬於被借名者。是所謂「借名登

記」，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

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

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但無使他方取得實質所有權或其

他權利之意思，即謂將自己的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由自

己自行管理、使用、處分，並無使出名者取得實質所有權或

其他權利之意思。借名登記契約須當事人雙方，就屬於一方

「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

他權利人，相互意思表示一致，其契約始為成立。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又土地登記名義人即為土地所有人，參酌土地法第43條之規

定，此為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反之，土地登記名義人，非

土地實際所有人，則為社會變態之事實。被上訴人主張其於

101年1月19日與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將房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既為上訴人否認，並辯稱兩造就上開

房地係成立買賣契約，並由上訴人以系爭250萬元貸款支付

買賣價金等情，則被上訴人自應就前揭變態事實即有利於己

之事實舉證證明之。又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

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原告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

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

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

契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94號、第2292號判決意旨

參照）。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對造，即應就與上開事實不

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 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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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31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證人即辦理房地過戶及後續向鳳山區農會貸款250萬元相關

事宜之代書洪福清於原審、系爭刑案審理中先後證稱：我在

101年前就認識被上訴人，不認識上訴人，是被上訴人委託

我辦理房地過戶，被上訴人跟我說要過戶給上訴人，因為被

上訴人有貸款250萬元，過戶給上訴人後，要用上訴人名義

去貸款250萬元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用買賣為原因登記是

要省增值稅，如果用贈與的話，無法適用自用住宅稅率，增

值稅會繳納比較多，我辦理過戶登記後再用上訴人名義去辦

理貸款，貸款核下來後，就由鳳山區農會處理，後續我沒有

再插手。我在整個辦理過戶的過程，沒有看過上訴人，也不

認識上訴人，兩造沒有在我那裡簽立買賣契約。因為買賣要

雙方合意，真正的買賣我都會簽立買賣契約及價金的支付方

式。整個案件都是被上訴人委任我的，我當時有確認被上訴

人意思是要贈與房地與上訴人…（被上訴人有親自跟你說過

系爭房地是要贈與給上訴人？)被上訴人委任我辦理過戶給

媳婦只可能是買賣或是贈與，只有這兩個原因才可以辦理過

戶。被上訴人有講說要我辦理過戶給上訴人，我跟被上訴人

商量是要用買賣或是贈與，贈與要繳費4、50萬元的增值

稅，買賣的話只要繳納10幾萬元。(所謂的辦理過戶只有買

賣或贈與，是指去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的原因？並非指兩造

實際的法律關係為何？)對的，被上訴人要給上訴人的話，

就是買賣或是贈與擇一辦理。(是否知悉兩造之間過戶的實

際法律關係為何？)我不知道（原審卷一第257至263頁），

兩造並無實際買賣價金的流動，上訴人並無支付價款，兩造

就系爭房地未簽訂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是純粹將房地過到上

訴人名下，這應該算是借名登記，因為沒有買賣還有報贈與

稅，我之所以用買賣去登記是為了要省土地增值稅等語（偵

查卷第56頁，原審刑事卷第229頁、第231至232頁）。依洪

福清證述內容，可認上訴人並非如登記謄本所載係因兩造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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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法律關係而登記為房地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將房地

登記於上訴人名下，其目的係欲以上訴人名義向鳳山區農會

申辦貸款，以償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上訴人僅為系爭房地

之單純出名人，被上訴人為借名人。至於洪福清雖稱被上訴

人係將房地贈與上訴人，然此證述除悖於兩造所主張房地移

轉登記原因係基於借名或買賣法律關係，並無包括贈與外，

且細譯洪福清陳證辦理房地移轉登記原因僅為買賣或贈與，

兩者擇一，復稱兩造既無實際買賣關係存在，則應屬借名等

語明確，顯無法僅憑前開證述，認定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係存

在贈與法律關係。

　⒉兩造對於被上訴人存有諸多債務，系爭房地曾於91年9月18

日、97年11月7日遭債權人查封，上訴人於101年1月19日登

記為房地所有權人後，即於101年2月7日以房地向鳳山區農

會辦理抵押借款250萬元，鳳山區農會於101年2月10日核撥

貸款250萬元後，當日由楊恒碩以原名楊清堯（戶籍資料附

原審證物袋）為匯款人，將該250萬元匯入被上訴人擔任負

責人之佳美公司於臺灣中小企銀帳戶內，該行並於同日抵銷

佳美公司貸款債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有匯款單足稽

（審訴卷第29頁）。上訴人雖辯稱其係以房地向鳳山農會貸

得250萬元，再由楊恒碩匯予被上訴人，作為買賣價金支付

云云。然參諸楊恒碩於原審、刑案證稱：匯款單是我填寫

的，要清償佳美公司對臺企銀之250萬元欠款，大概在103年

間被上訴人請我跟上訴人討論，是否可以借用上訴人名字去

辦理貸款來清償被上訴人中小企銀貸款，因為上訴人條件比

較好，上訴人同意，後續我們就進行貸款相關事宜，銀行說

房地是上訴人名字才可以貸款，所以將房地登記給上訴人並

辦理貸款（原審卷一第266至267頁、第269頁，原審刑事卷

第133至135頁、第147至148頁）。楊恒碩陳證內容經核與洪

福清相符，勾稽渠等證述內容，明確認定被上訴人主導系爭

房地登記於上訴人名下相關事宜，移轉過戶係欲以上訴人之

名辦理抵押貸款，以清償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未償債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⒊又按借名登記，係指將自己的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由自

己自行管理、使用、處分。依前開不爭執事項㈠、㈩所載，

上揭房地雖於101年1月19日移轉登記予上訴人，然仍由被上

訴人、楊秀霞繼續占有使用房地迄今，水、電錶申請人分為

被上訴人、楊秀霞，水電費均係由被上訴人或楊秀霞所繳納

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繳費收據供參（原審卷一第

291至442頁）。再房地所有權雖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然

原所有權狀仍由被上訴人保管持有中，房屋稅亦為被上訴人

繳納，復經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當庭提出權狀原本（原審卷

一第232頁）及房屋稅繳款收據（原審審訴卷第35頁），上

訴人雖辯稱有繳納相關稅費，但就此並無提出舉證證明。又

上訴人於102年5月15日明知房地所有權狀於被上訴人保管

中，竟以權狀遺失為由，向鳳山地政申請補發，經系爭刑案

認定上訴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判處有罪確定，復為

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318頁）。可見系爭房地以買賣

為原因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後，仍然由被上訴人繼續為實際使

用收益及負擔應由納稅義務人即所有權人繳納之相關稅賦。

被上訴人持有房地所有權狀原本，核與借名登記物之所有權

狀及相關過戶文件通常均由借名人持有，以免借名登記物遭

出名人擅自處分之常態，洵屬相符。

　⒋再以訟爭房地抵押借貸之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本息，均按

月計期自上訴人於鳳山區農會帳戶扣款繳納，其中被上訴人

或被上訴人之子曾將上訴人民事答辯狀附表二（下稱附表

二，原審卷一第207-1頁）所示金額共53萬0061元匯入該帳

戶，供繳納貸款之用，業經原審將之列為不爭執事項（原審

卷二第75至76），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抗辯其於原審即已

否認為由，撤銷該自認（本院卷ㄧ第93頁），然觀諸原審係

於111年1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始就不爭執事項進行協商，

將前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後，於當日辯論終結，有原審言

詞辯論筆錄可稽（原審卷二第71至76頁）；且按自認之撤

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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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

人就前開撤銷自認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且未能證明與

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效力。是本院依鳳山區農會所函覆上

訴人帳戶自101年2月9日開戶至113年1月9日之存、放款交易

明細資料及存款憑條等資料（本院卷二第7至241頁），及被

上訴人所提出活期存款收入傳票、支票存根（原審審訴卷第

41至58頁，原審卷一第287至289頁，本院卷一第389頁），

並依被上訴人聲請調取以上訴人帳戶所提示相關金融機關支

票往來資料（本院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09至354頁，本院

卷二第245至246頁、第249至280頁），暨參諸上訴人前開自

認及於刑案審理所自承其於離婚前、後，鳳山區農會曾向其

催繳貸款，惟其自106年2月23日後，即未再繳付系爭貸款之

本金與利息（原審刑事卷第277頁、第279頁、第280頁）等

節，認定下列款項係由被上訴人或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楊

士賢、楊恒碩或以匯款或以臨櫃存款方式清償貸款，該清償

與上訴人無涉：

　　⑴101年3月6日（1萬3000元）、5月8日（1萬3000元）、6月

5日（1萬3000元）、12月10日（1萬3000元）。

　　⑵102年4月9日（3600元，該筆加楊恒碩另以上訴人之名所

存入客票之9400元，係用以扣抵貸款本息1萬2278元）、5

月13日（1萬3000元）。

　　⑶103年6月9日（1萬4000元）、7月10日（1萬5000元）、10

月15日（1萬3000元）、11月14日（1萬2000元）。

　　⑷105年7月某日存款1萬4000元、105年某月6日存款8000

元、8月17日（1萬5000元）、8月30日（1萬5000元）、9

月9日（6萬元，其中部分作為扣抵貸款本息1萬2650元、1

萬2650元、1萬2650元）。

　　⑸106年2月9日（2萬元），106年2月23日未償本金餘額為19

6萬5072元（本院卷二第70頁），其後均由被上訴人或楊

士賢匯款或以佳美公司所收之客票存入（本院卷二第27至

65頁），截至113年1月18日止，未償本金餘額為112萬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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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本院卷二第75頁）。

　　⑹依上訴人之遠東商業銀行帳戶交易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

285至294頁），雖可認定上訴人於101年11月9日、12月10

日、102年1月8日、102年7月5日、103年1月6日、4月8

日、9月12日、11月28日以ATM提款機提領現金，然經逐一

核對上訴人鳳山區農會帳戶明細後，僅其中101年11月9日

（1萬3000元）、12月10日（1萬3000元）及103年9月12日

（1萬元）有相同數額款項存入，其餘領款數額與匯入金

額不一，而上訴人於刑案審理亦自承鳳山區農會帳戶101

年12月10日所示款項1萬3000元非由其存入，充其量僅可

認定上訴人所繳付金額為2萬3000元。

　　⑺是就系爭房地貸款繳納情形所為調查證據結果，上訴人以

房地抵押所借貸之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本息，幾由被上

訴人、楊恒碩、楊士賢等人所繳納，與上訴人無關，苟上

訴人確因與被上訴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而為房地所有人，

且買賣價金係以該房地前揭抵押貸款所支付，被上訴人焉

有可能出面繳納貸款本息，衡此自與常情相悖，反而符合

由借名人即實際所有權人清償因以該房地貸款所衍生債務

之特性，上訴人辯稱其以貸款作為取得房地之對價云云，

委無可取。

　㈢綜上各情參互以觀，上開房地雖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

訴人所有，被上訴人主張係因欲以上訴人名義向鳳山區農會

申辦貸款，以償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方借名登記於上訴人

名下，縱未能提出兩造間有簽署借名登記契約之直接證據，

惟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前開間接證據，綜合其他情狀，可以認

定被上訴人已為相當程度之舉證，符合借名登記後由借名人

自己管理使用之特性，訟爭房地之真正權利歸屬者應為被上

訴人，上訴人並非實際權利人，被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為借名

登記關係，即非無據，應可採信。上訴人雖否認被上訴人所

主張之借名登記事實，所提出之抗辯事項無非係以：「被上

訴人確有向上訴人借款，依不爭執事項㈨所示，上訴人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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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81萬7370元與被上訴人，上訴人所交付款項為消費借

貸」、「上訴人於101年間每月薪資已逾7萬元，且自101年

間即有支付貸款之事實」、「上訴人於102年為楊恒碩支付

購買鳳山市○○街000號9樓房地之頭期款，而將系爭房地增

貸，暨上訴人與楊恒碩離婚，楊恒碩與被上訴人均未曾表示

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被上訴人將楊恒碩應負擔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交付上訴人，並非負擔貸款」云云，然就貸款係

由何人繳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

不爭執事項㈨所示款項是否為借款，均與本案無涉，遑論上

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確陳述係買賣，以貸款250萬元支付；

另上訴人所指上訴人增貸、被上訴人未曾表示系爭房地係借

名登記，及楊恒碩匯款乃係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節，經

核所提出舉證為前開文雅路房地登記謄本、買賣登記及抵押

權設定資料（本院卷二第443至521頁），就該抗辯事實所為

舉證尚有不足，無從推翻被上訴人所為之前揭舉證。

　㈣按「借名登記」，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

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

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

視，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

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

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明

文，且類推適用於借名登記契約。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既已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已如前述，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委

請律師寄發律師函與上訴人，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意思表

示之通知，並經上訴人於111年7月14日收受（不爭執事項

　　），揆諸前揭規定，應認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已於111年2月

10日合法終止，上訴人仍為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乃無法

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使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

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其利益。

七、綜上所述，兩造間就本件爭議房地確已成立借名登記關係，

經被上訴人終止前開借名登記契約後，被上訴人本於終止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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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登記契約後回復登記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

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應予准許。原

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

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

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璽儒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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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3號
上  訴  人  陳慧蓉  


訴訟代理人  柯彩燕律師
            林畊甫律師
被上訴人    楊炎勳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吳妮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6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74年間出資購買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1953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以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嗣被上訴人向訴外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灣中小企銀）貸款將屆期且不得再延長，被上訴人乃欲以該房地向其他銀行貸款以清償前揭貸款，考量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楊恒碩（原名楊清堯）信用有瑕疵，貸款條件較差，乃與楊恒碩當時配偶即上訴人（兩人後於107年7月10日離婚，有戶籍資料附原審證物袋）討論後，雙方合意將房地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並於民國101年1月19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所有權予上訴人（下稱系爭借名登記契約）。被上訴人嗣於110年7月13日委由律師發函通知上訴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請求上訴人出面洽談相關事宜，上訴人置之不理，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積欠諸多債務，於101年1月間欲出售系爭房地，然考量訴外人即被上訴人配偶楊秀霞將無處可住，遂詢問上訴人是否願意購買，上訴人同意後，兩造於101年1月19日成立買賣契約，約定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50萬元購買，上訴人於101年2月9日匯款250萬元買賣價金予被上訴人，兩造並無借名登記（於本院審理時不再抗辯兩造就房地另存有讓與擔保，雖抗辯兩造尚有消費借貸關係，然稱與本案無關，本院卷一第94至95頁）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74年間出資購買系爭房地，為原所有權人。
　㈡被上訴人本身因有諸多債務問題，常有債務無法按期清償之情形，於買受上該房地後，分於91年9月18日、97年11月7日遭他人查封。
　㈢被上訴人於101年1月19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將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㈣上訴人於101年2月7日以上該房地向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稱鳳山區農會）借款250萬元（下稱系爭250萬元貸款），並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鳳山區農會，約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00萬元，並於同年2月10日匯款250萬元予被上訴人。
　㈤上訴人於101年2月10日匯款250萬元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於同日將該筆250萬元匯入其擔任負責人之佳美塑膠有限公司（下稱佳美公司）於臺灣中小企銀所申辦帳戶內，該行並於同年月20日以該存款抵銷佳美公司之貸款債務。
　㈥上訴人於102年6月間以房地所有權狀遺失為由，向鳳山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㈦上訴人於103年間再以前開房地為擔保向鳳山區農會借款100萬元（下稱系爭100萬元貸款），並於同年8月20日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鳳山區農會，約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20萬元。
　㈧系爭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每期均自上訴人開設之鳳山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戶名甲○○之帳戶（下稱系爭鳳山區農會帳戶）扣款繳納。其中，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子曾將上訴人民事答辯狀附表二（下稱附表二，原審卷一第207-1頁）所示金額共53萬0061元匯入該帳戶，供繳納貸款之用。
　㈨原審卷一第207頁附表一所示日期及金額，係自上訴人所有華南商業銀行南高雄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上訴人華南銀行帳戶）匯款予被上訴人。
　㈩系爭房地之水電費由被上訴人或楊秀霞所繳納。
　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與上訴人，為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律師函於110年7月14日送達與上訴人。
　上訴人於102年5月15日以系爭房地所有權遺失為由，向高雄市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下稱鳳山地政所）申請補發，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經被上訴人提起告訴，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以111年度調偵字第523號案件提起公訴，原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56號刑事判決處拘役25日，得易科罰金確定（下稱系爭刑案）。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是否為訟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並借名登記予上訴人名下？
　㈡被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請求上訴人移轉房地所有權，是否有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借名登記乃當事人間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由委託者將其不動產所有權登記於被借名者名下，而該不動產之管理、使用、處分權仍屬本人，並不屬於被借名者。是所謂「借名登記」，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但無使他方取得實質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之意思，即謂將自己的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由自己自行管理、使用、處分，並無使出名者取得實質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之意思。借名登記契約須當事人雙方，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相互意思表示一致，其契約始為成立。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又土地登記名義人即為土地所有人，參酌土地法第43條之規定，此為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反之，土地登記名義人，非土地實際所有人，則為社會變態之事實。被上訴人主張其於101年1月19日與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將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既為上訴人否認，並辯稱兩造就上開房地係成立買賣契約，並由上訴人以系爭250萬元貸款支付買賣價金等情，則被上訴人自應就前揭變態事實即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又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原告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94號、第2292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對造，即應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 條所稱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證人即辦理房地過戶及後續向鳳山區農會貸款250萬元相關事宜之代書洪福清於原審、系爭刑案審理中先後證稱：我在101年前就認識被上訴人，不認識上訴人，是被上訴人委託我辦理房地過戶，被上訴人跟我說要過戶給上訴人，因為被上訴人有貸款250萬元，過戶給上訴人後，要用上訴人名義去貸款250萬元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用買賣為原因登記是要省增值稅，如果用贈與的話，無法適用自用住宅稅率，增值稅會繳納比較多，我辦理過戶登記後再用上訴人名義去辦理貸款，貸款核下來後，就由鳳山區農會處理，後續我沒有再插手。我在整個辦理過戶的過程，沒有看過上訴人，也不認識上訴人，兩造沒有在我那裡簽立買賣契約。因為買賣要雙方合意，真正的買賣我都會簽立買賣契約及價金的支付方式。整個案件都是被上訴人委任我的，我當時有確認被上訴人意思是要贈與房地與上訴人…（被上訴人有親自跟你說過系爭房地是要贈與給上訴人？)被上訴人委任我辦理過戶給媳婦只可能是買賣或是贈與，只有這兩個原因才可以辦理過戶。被上訴人有講說要我辦理過戶給上訴人，我跟被上訴人商量是要用買賣或是贈與，贈與要繳費4、50萬元的增值稅，買賣的話只要繳納10幾萬元。(所謂的辦理過戶只有買賣或贈與，是指去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的原因？並非指兩造實際的法律關係為何？)對的，被上訴人要給上訴人的話，就是買賣或是贈與擇一辦理。(是否知悉兩造之間過戶的實際法律關係為何？)我不知道（原審卷一第257至263頁），兩造並無實際買賣價金的流動，上訴人並無支付價款，兩造就系爭房地未簽訂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是純粹將房地過到上訴人名下，這應該算是借名登記，因為沒有買賣還有報贈與稅，我之所以用買賣去登記是為了要省土地增值稅等語（偵查卷第56頁，原審刑事卷第229頁、第231至232頁）。依洪福清證述內容，可認上訴人並非如登記謄本所載係因兩造間買賣契約法律關係而登記為房地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將房地登記於上訴人名下，其目的係欲以上訴人名義向鳳山區農會申辦貸款，以償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上訴人僅為系爭房地之單純出名人，被上訴人為借名人。至於洪福清雖稱被上訴人係將房地贈與上訴人，然此證述除悖於兩造所主張房地移轉登記原因係基於借名或買賣法律關係，並無包括贈與外，且細譯洪福清陳證辦理房地移轉登記原因僅為買賣或贈與，兩者擇一，復稱兩造既無實際買賣關係存在，則應屬借名等語明確，顯無法僅憑前開證述，認定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係存在贈與法律關係。
　⒉兩造對於被上訴人存有諸多債務，系爭房地曾於91年9月18日、97年11月7日遭債權人查封，上訴人於101年1月19日登記為房地所有權人後，即於101年2月7日以房地向鳳山區農會辦理抵押借款250萬元，鳳山區農會於101年2月10日核撥貸款250萬元後，當日由楊恒碩以原名楊清堯（戶籍資料附原審證物袋）為匯款人，將該250萬元匯入被上訴人擔任負責人之佳美公司於臺灣中小企銀帳戶內，該行並於同日抵銷佳美公司貸款債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有匯款單足稽（審訴卷第29頁）。上訴人雖辯稱其係以房地向鳳山農會貸得250萬元，再由楊恒碩匯予被上訴人，作為買賣價金支付云云。然參諸楊恒碩於原審、刑案證稱：匯款單是我填寫的，要清償佳美公司對臺企銀之250萬元欠款，大概在103年間被上訴人請我跟上訴人討論，是否可以借用上訴人名字去辦理貸款來清償被上訴人中小企銀貸款，因為上訴人條件比較好，上訴人同意，後續我們就進行貸款相關事宜，銀行說房地是上訴人名字才可以貸款，所以將房地登記給上訴人並辦理貸款（原審卷一第266至267頁、第269頁，原審刑事卷第133至135頁、第147至148頁）。楊恒碩陳證內容經核與洪福清相符，勾稽渠等證述內容，明確認定被上訴人主導系爭房地登記於上訴人名下相關事宜，移轉過戶係欲以上訴人之名辦理抵押貸款，以清償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未償債務。
　⒊又按借名登記，係指將自己的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由自己自行管理、使用、處分。依前開不爭執事項㈠、㈩所載，上揭房地雖於101年1月19日移轉登記予上訴人，然仍由被上訴人、楊秀霞繼續占有使用房地迄今，水、電錶申請人分為被上訴人、楊秀霞，水電費均係由被上訴人或楊秀霞所繳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繳費收據供參（原審卷一第291至442頁）。再房地所有權雖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然原所有權狀仍由被上訴人保管持有中，房屋稅亦為被上訴人繳納，復經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當庭提出權狀原本（原審卷一第232頁）及房屋稅繳款收據（原審審訴卷第35頁），上訴人雖辯稱有繳納相關稅費，但就此並無提出舉證證明。又上訴人於102年5月15日明知房地所有權狀於被上訴人保管中，竟以權狀遺失為由，向鳳山地政申請補發，經系爭刑案認定上訴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判處有罪確定，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318頁）。可見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後，仍然由被上訴人繼續為實際使用收益及負擔應由納稅義務人即所有權人繳納之相關稅賦。被上訴人持有房地所有權狀原本，核與借名登記物之所有權狀及相關過戶文件通常均由借名人持有，以免借名登記物遭出名人擅自處分之常態，洵屬相符。
　⒋再以訟爭房地抵押借貸之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本息，均按月計期自上訴人於鳳山區農會帳戶扣款繳納，其中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子曾將上訴人民事答辯狀附表二（下稱附表二，原審卷一第207-1頁）所示金額共53萬0061元匯入該帳戶，供繳納貸款之用，業經原審將之列為不爭執事項（原審卷二第75至76），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抗辯其於原審即已否認為由，撤銷該自認（本院卷ㄧ第93頁），然觀諸原審係於111年1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始就不爭執事項進行協商，將前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後，於當日辯論終結，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可稽（原審卷二第71至76頁）；且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就前開撤銷自認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且未能證明與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效力。是本院依鳳山區農會所函覆上訴人帳戶自101年2月9日開戶至113年1月9日之存、放款交易明細資料及存款憑條等資料（本院卷二第7至241頁），及被上訴人所提出活期存款收入傳票、支票存根（原審審訴卷第41至58頁，原審卷一第287至289頁，本院卷一第389頁），並依被上訴人聲請調取以上訴人帳戶所提示相關金融機關支票往來資料（本院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09至354頁，本院卷二第245至246頁、第249至280頁），暨參諸上訴人前開自認及於刑案審理所自承其於離婚前、後，鳳山區農會曾向其催繳貸款，惟其自106年2月23日後，即未再繳付系爭貸款之本金與利息（原審刑事卷第277頁、第279頁、第280頁）等節，認定下列款項係由被上訴人或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楊士賢、楊恒碩或以匯款或以臨櫃存款方式清償貸款，該清償與上訴人無涉：
　　⑴101年3月6日（1萬3000元）、5月8日（1萬3000元）、6月5日（1萬3000元）、12月10日（1萬3000元）。
　　⑵102年4月9日（3600元，該筆加楊恒碩另以上訴人之名所存入客票之9400元，係用以扣抵貸款本息1萬2278元）、5月13日（1萬3000元）。
　　⑶103年6月9日（1萬4000元）、7月10日（1萬5000元）、10月15日（1萬3000元）、11月14日（1萬2000元）。
　　⑷105年7月某日存款1萬4000元、105年某月6日存款8000元、8月17日（1萬5000元）、8月30日（1萬5000元）、9月9日（6萬元，其中部分作為扣抵貸款本息1萬2650元、1萬2650元、1萬2650元）。
　　⑸106年2月9日（2萬元），106年2月23日未償本金餘額為196萬5072元（本院卷二第70頁），其後均由被上訴人或楊士賢匯款或以佳美公司所收之客票存入（本院卷二第27至65頁），截至113年1月18日止，未償本金餘額為112萬1646元（本院卷二第75頁）。
　　⑹依上訴人之遠東商業銀行帳戶交易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85至294頁），雖可認定上訴人於101年11月9日、12月10日、102年1月8日、102年7月5日、103年1月6日、4月8日、9月12日、11月28日以ATM提款機提領現金，然經逐一核對上訴人鳳山區農會帳戶明細後，僅其中101年11月9日（1萬3000元）、12月10日（1萬3000元）及103年9月12日（1萬元）有相同數額款項存入，其餘領款數額與匯入金額不一，而上訴人於刑案審理亦自承鳳山區農會帳戶101年12月10日所示款項1萬3000元非由其存入，充其量僅可認定上訴人所繳付金額為2萬3000元。
　　⑺是就系爭房地貸款繳納情形所為調查證據結果，上訴人以房地抵押所借貸之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本息，幾由被上訴人、楊恒碩、楊士賢等人所繳納，與上訴人無關，苟上訴人確因與被上訴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而為房地所有人，且買賣價金係以該房地前揭抵押貸款所支付，被上訴人焉有可能出面繳納貸款本息，衡此自與常情相悖，反而符合由借名人即實際所有權人清償因以該房地貸款所衍生債務之特性，上訴人辯稱其以貸款作為取得房地之對價云云，委無可取。
　㈢綜上各情參互以觀，上開房地雖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主張係因欲以上訴人名義向鳳山區農會申辦貸款，以償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方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縱未能提出兩造間有簽署借名登記契約之直接證據，惟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前開間接證據，綜合其他情狀，可以認定被上訴人已為相當程度之舉證，符合借名登記後由借名人自己管理使用之特性，訟爭房地之真正權利歸屬者應為被上訴人，上訴人並非實際權利人，被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為借名登記關係，即非無據，應可採信。上訴人雖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之借名登記事實，所提出之抗辯事項無非係以：「被上訴人確有向上訴人借款，依不爭執事項㈨所示，上訴人曾交付81萬7370元與被上訴人，上訴人所交付款項為消費借貸」、「上訴人於101年間每月薪資已逾7萬元，且自101年間即有支付貸款之事實」、「上訴人於102年為楊恒碩支付購買鳳山市○○街000號9樓房地之頭期款，而將系爭房地增貸，暨上訴人與楊恒碩離婚，楊恒碩與被上訴人均未曾表示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被上訴人將楊恒碩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交付上訴人，並非負擔貸款」云云，然就貸款係由何人繳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不爭執事項㈨所示款項是否為借款，均與本案無涉，遑論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確陳述係買賣，以貸款250萬元支付；另上訴人所指上訴人增貸、被上訴人未曾表示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及楊恒碩匯款乃係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節，經核所提出舉證為前開文雅路房地登記謄本、買賣登記及抵押權設定資料（本院卷二第443至521頁），就該抗辯事實所為舉證尚有不足，無從推翻被上訴人所為之前揭舉證。
　㈣按「借名登記」，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明文，且類推適用於借名登記契約。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既已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已如前述，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與上訴人，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意思表示之通知，並經上訴人於111年7月14日收受（不爭執事項
　　），揆諸前揭規定，應認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已於111年2月10日合法終止，上訴人仍為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使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其利益。
七、綜上所述，兩造間就本件爭議房地確已成立借名登記關係，經被上訴人終止前開借名登記契約後，被上訴人本於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回復登記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璽儒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3號
上  訴  人  陳慧蓉  

訴訟代理人  柯彩燕律師
            林畊甫律師
被上訴人    楊炎勳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吳妮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月6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76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74年間出資購買坐落高雄市
    ○○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
    爭土地）及其上同段1953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
    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以下與系爭土地合
    稱系爭房地）。嗣被上訴人向訴外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
    稱臺灣中小企銀）貸款將屆期且不得再延長，被上訴人乃欲
    以該房地向其他銀行貸款以清償前揭貸款，考量訴外人即被
    上訴人之子楊恒碩（原名楊清堯）信用有瑕疵，貸款條件較
    差，乃與楊恒碩當時配偶即上訴人（兩人後於107年7月10日
    離婚，有戶籍資料附原審證物袋）討論後，雙方合意將房地
    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並於民國101年1月19日以買賣為原
    因移轉登記所有權予上訴人（下稱系爭借名登記契約）。被
    上訴人嗣於110年7月13日委由律師發函通知上訴人終止借名
    登記契約，請求上訴人出面洽談相關事宜，上訴人置之不理
    ，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
    本訴。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被上訴人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積欠諸多債務，於101年1月間欲出售
    系爭房地，然考量訴外人即被上訴人配偶楊秀霞將無處可住
    ，遂詢問上訴人是否願意購買，上訴人同意後，兩造於101
    年1月19日成立買賣契約，約定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購買，上訴人於101年2月9日匯款250萬元買賣價金予被
    上訴人，兩造並無借名登記（於本院審理時不再抗辯兩造就
    房地另存有讓與擔保，雖抗辯兩造尚有消費借貸關係，然稱
    與本案無關，本院卷一第94至95頁）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
    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74年間出資購買系爭房地，為原所有權人。
　㈡被上訴人本身因有諸多債務問題，常有債務無法按期清償之
    情形，於買受上該房地後，分於91年9月18日、97年11月7日
    遭他人查封。
　㈢被上訴人於101年1月19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將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㈣上訴人於101年2月7日以上該房地向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稱
    鳳山區農會）借款250萬元（下稱系爭250萬元貸款），並設
    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鳳山區農會，約定擔保債權總
    金額300萬元，並於同年2月10日匯款250萬元予被上訴人。
　㈤上訴人於101年2月10日匯款250萬元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
    於同日將該筆250萬元匯入其擔任負責人之佳美塑膠有限公
    司（下稱佳美公司）於臺灣中小企銀所申辦帳戶內，該行並
    於同年月20日以該存款抵銷佳美公司之貸款債務。
　㈥上訴人於102年6月間以房地所有權狀遺失為由，向鳳山地政
    事務所申請補發。
　㈦上訴人於103年間再以前開房地為擔保向鳳山區農會借款100
    萬元（下稱系爭100萬元貸款），並於同年8月20日設定第二
    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鳳山區農會，約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2
    0萬元。
　㈧系爭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每期均自上訴人開設之鳳山區
    農會00000000000000號、戶名甲○○之帳戶（下稱系爭鳳山區
    農會帳戶）扣款繳納。其中，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子曾將
    上訴人民事答辯狀附表二（下稱附表二，原審卷一第207-1
    頁）所示金額共53萬0061元匯入該帳戶，供繳納貸款之用。
　㈨原審卷一第207頁附表一所示日期及金額，係自上訴人所有華
    南商業銀行南高雄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上訴人華
    南銀行帳戶）匯款予被上訴人。
　㈩系爭房地之水電費由被上訴人或楊秀霞所繳納。
　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與上訴人，為
    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律師函於110年7月
    14日送達與上訴人。
　上訴人於102年5月15日以系爭房地所有權遺失為由，向高雄
    市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下稱鳳山地政所）申請補發，涉
    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經被上訴人提起告訴，嗣經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以111年度調偵字第523號案
    件提起公訴，原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56號刑事判決處拘役25
    日，得易科罰金確定（下稱系爭刑案）。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是否為訟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並借名登記予上訴人
    名下？
　㈡被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請求上訴人移轉房地
    所有權，是否有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
    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
    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
    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
    視，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
    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借名
    登記乃當事人間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由委託者將其不動
    產所有權登記於被借名者名下，而該不動產之管理、使用、
    處分權仍屬本人，並不屬於被借名者。是所謂「借名登記」
    ，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
    ，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
    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但無使他方取得實質所有權或其他權
    利之意思，即謂將自己的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由自己自
    行管理、使用、處分，並無使出名者取得實質所有權或其他
    權利之意思。借名登記契約須當事人雙方，就屬於一方「現
    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
    利人，相互意思表示一致，其契約始為成立。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又土地登記名義人即為土地所有人，參酌土地法第43條之規
    定，此為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反之，土地登記名義人，非
    土地實際所有人，則為社會變態之事實。被上訴人主張其於
    101年1月19日與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將房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既為上訴人否認，並辯稱兩造就上開
    房地係成立買賣契約，並由上訴人以系爭250萬元貸款支付
    買賣價金等情，則被上訴人自應就前揭變態事實即有利於己
    之事實舉證證明之。又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
    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原告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
    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
    ，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
    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94號、第2292號判決意旨參
    照）。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對造，即應就與上開事實不能
    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 條所稱
    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31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證人即辦理房地過戶及後續向鳳山區農會貸款250萬元相關事
    宜之代書洪福清於原審、系爭刑案審理中先後證稱：我在10
    1年前就認識被上訴人，不認識上訴人，是被上訴人委託我
    辦理房地過戶，被上訴人跟我說要過戶給上訴人，因為被上
    訴人有貸款250萬元，過戶給上訴人後，要用上訴人名義去
    貸款250萬元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用買賣為原因登記是要
    省增值稅，如果用贈與的話，無法適用自用住宅稅率，增值
    稅會繳納比較多，我辦理過戶登記後再用上訴人名義去辦理
    貸款，貸款核下來後，就由鳳山區農會處理，後續我沒有再
    插手。我在整個辦理過戶的過程，沒有看過上訴人，也不認
    識上訴人，兩造沒有在我那裡簽立買賣契約。因為買賣要雙
    方合意，真正的買賣我都會簽立買賣契約及價金的支付方式
    。整個案件都是被上訴人委任我的，我當時有確認被上訴人
    意思是要贈與房地與上訴人…（被上訴人有親自跟你說過系
    爭房地是要贈與給上訴人？)被上訴人委任我辦理過戶給媳
    婦只可能是買賣或是贈與，只有這兩個原因才可以辦理過戶
    。被上訴人有講說要我辦理過戶給上訴人，我跟被上訴人商
    量是要用買賣或是贈與，贈與要繳費4、50萬元的增值稅，
    買賣的話只要繳納10幾萬元。(所謂的辦理過戶只有買賣或
    贈與，是指去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的原因？並非指兩造實際
    的法律關係為何？)對的，被上訴人要給上訴人的話，就是
    買賣或是贈與擇一辦理。(是否知悉兩造之間過戶的實際法
    律關係為何？)我不知道（原審卷一第257至263頁），兩造
    並無實際買賣價金的流動，上訴人並無支付價款，兩造就系
    爭房地未簽訂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是純粹將房地過到上訴人
    名下，這應該算是借名登記，因為沒有買賣還有報贈與稅，
    我之所以用買賣去登記是為了要省土地增值稅等語（偵查卷
    第56頁，原審刑事卷第229頁、第231至232頁）。依洪福清
    證述內容，可認上訴人並非如登記謄本所載係因兩造間買賣
    契約法律關係而登記為房地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將房地登記
    於上訴人名下，其目的係欲以上訴人名義向鳳山區農會申辦
    貸款，以償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上訴人僅為系爭房地之單
    純出名人，被上訴人為借名人。至於洪福清雖稱被上訴人係
    將房地贈與上訴人，然此證述除悖於兩造所主張房地移轉登
    記原因係基於借名或買賣法律關係，並無包括贈與外，且細
    譯洪福清陳證辦理房地移轉登記原因僅為買賣或贈與，兩者
    擇一，復稱兩造既無實際買賣關係存在，則應屬借名等語明
    確，顯無法僅憑前開證述，認定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係存在贈
    與法律關係。
　⒉兩造對於被上訴人存有諸多債務，系爭房地曾於91年9月18日
    、97年11月7日遭債權人查封，上訴人於101年1月19日登記
    為房地所有權人後，即於101年2月7日以房地向鳳山區農會
    辦理抵押借款250萬元，鳳山區農會於101年2月10日核撥貸
    款250萬元後，當日由楊恒碩以原名楊清堯（戶籍資料附原
    審證物袋）為匯款人，將該250萬元匯入被上訴人擔任負責
    人之佳美公司於臺灣中小企銀帳戶內，該行並於同日抵銷佳
    美公司貸款債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有匯款單足稽（審
    訴卷第29頁）。上訴人雖辯稱其係以房地向鳳山農會貸得25
    0萬元，再由楊恒碩匯予被上訴人，作為買賣價金支付云云
    。然參諸楊恒碩於原審、刑案證稱：匯款單是我填寫的，要
    清償佳美公司對臺企銀之250萬元欠款，大概在103年間被上
    訴人請我跟上訴人討論，是否可以借用上訴人名字去辦理貸
    款來清償被上訴人中小企銀貸款，因為上訴人條件比較好，
    上訴人同意，後續我們就進行貸款相關事宜，銀行說房地是
    上訴人名字才可以貸款，所以將房地登記給上訴人並辦理貸
    款（原審卷一第266至267頁、第269頁，原審刑事卷第133至
    135頁、第147至148頁）。楊恒碩陳證內容經核與洪福清相
    符，勾稽渠等證述內容，明確認定被上訴人主導系爭房地登
    記於上訴人名下相關事宜，移轉過戶係欲以上訴人之名辦理
    抵押貸款，以清償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未償債務。
　⒊又按借名登記，係指將自己的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由自
    己自行管理、使用、處分。依前開不爭執事項㈠、㈩所載，上
    揭房地雖於101年1月19日移轉登記予上訴人，然仍由被上訴
    人、楊秀霞繼續占有使用房地迄今，水、電錶申請人分為被
    上訴人、楊秀霞，水電費均係由被上訴人或楊秀霞所繳納等
    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繳費收據供參（原審卷一第29
    1至442頁）。再房地所有權雖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然原
    所有權狀仍由被上訴人保管持有中，房屋稅亦為被上訴人繳
    納，復經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當庭提出權狀原本（原審卷一
    第232頁）及房屋稅繳款收據（原審審訴卷第35頁），上訴
    人雖辯稱有繳納相關稅費，但就此並無提出舉證證明。又上
    訴人於102年5月15日明知房地所有權狀於被上訴人保管中，
    竟以權狀遺失為由，向鳳山地政申請補發，經系爭刑案認定
    上訴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判處有罪確定，復為兩造
    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318頁）。可見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
    因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後，仍然由被上訴人繼續為實際使用收
    益及負擔應由納稅義務人即所有權人繳納之相關稅賦。被上
    訴人持有房地所有權狀原本，核與借名登記物之所有權狀及
    相關過戶文件通常均由借名人持有，以免借名登記物遭出名
    人擅自處分之常態，洵屬相符。
　⒋再以訟爭房地抵押借貸之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本息，均按
    月計期自上訴人於鳳山區農會帳戶扣款繳納，其中被上訴人
    或被上訴人之子曾將上訴人民事答辯狀附表二（下稱附表二
    ，原審卷一第207-1頁）所示金額共53萬0061元匯入該帳戶
    ，供繳納貸款之用，業經原審將之列為不爭執事項（原審卷
    二第75至76），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抗辯其於原審即已否
    認為由，撤銷該自認（本院卷ㄧ第93頁），然觀諸原審係於1
    11年1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始就不爭執事項進行協商，將前
    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後，於當日辯論終結，有原審言詞辯
    論筆錄可稽（原審卷二第71至76頁）；且按自認之撤銷，除
    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
    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就前
    開撤銷自認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且未能證明與事實不
    符，自不生撤銷效力。是本院依鳳山區農會所函覆上訴人帳
    戶自101年2月9日開戶至113年1月9日之存、放款交易明細資
    料及存款憑條等資料（本院卷二第7至241頁），及被上訴人
    所提出活期存款收入傳票、支票存根（原審審訴卷第41至58
    頁，原審卷一第287至289頁，本院卷一第389頁），並依被
    上訴人聲請調取以上訴人帳戶所提示相關金融機關支票往來
    資料（本院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09至354頁，本院卷二第
    245至246頁、第249至280頁），暨參諸上訴人前開自認及於
    刑案審理所自承其於離婚前、後，鳳山區農會曾向其催繳貸
    款，惟其自106年2月23日後，即未再繳付系爭貸款之本金與
    利息（原審刑事卷第277頁、第279頁、第280頁）等節，認
    定下列款項係由被上訴人或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楊士賢、
    楊恒碩或以匯款或以臨櫃存款方式清償貸款，該清償與上訴
    人無涉：
　　⑴101年3月6日（1萬3000元）、5月8日（1萬3000元）、6月5
      日（1萬3000元）、12月10日（1萬3000元）。
　　⑵102年4月9日（3600元，該筆加楊恒碩另以上訴人之名所存
      入客票之9400元，係用以扣抵貸款本息1萬2278元）、5月
      13日（1萬3000元）。
　　⑶103年6月9日（1萬4000元）、7月10日（1萬5000元）、10
      月15日（1萬3000元）、11月14日（1萬2000元）。
　　⑷105年7月某日存款1萬4000元、105年某月6日存款8000元、
      8月17日（1萬5000元）、8月30日（1萬5000元）、9月9日
      （6萬元，其中部分作為扣抵貸款本息1萬2650元、1萬265
      0元、1萬2650元）。
　　⑸106年2月9日（2萬元），106年2月23日未償本金餘額為196
      萬5072元（本院卷二第70頁），其後均由被上訴人或楊士
      賢匯款或以佳美公司所收之客票存入（本院卷二第27至65
      頁），截至113年1月18日止，未償本金餘額為112萬1646
      元（本院卷二第75頁）。
　　⑹依上訴人之遠東商業銀行帳戶交易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
      85至294頁），雖可認定上訴人於101年11月9日、12月10
      日、102年1月8日、102年7月5日、103年1月6日、4月8日
      、9月12日、11月28日以ATM提款機提領現金，然經逐一核
      對上訴人鳳山區農會帳戶明細後，僅其中101年11月9日（
      1萬3000元）、12月10日（1萬3000元）及103年9月12日（
      1萬元）有相同數額款項存入，其餘領款數額與匯入金額
      不一，而上訴人於刑案審理亦自承鳳山區農會帳戶101年1
      2月10日所示款項1萬3000元非由其存入，充其量僅可認定
      上訴人所繳付金額為2萬3000元。
　　⑺是就系爭房地貸款繳納情形所為調查證據結果，上訴人以
      房地抵押所借貸之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本息，幾由被上
      訴人、楊恒碩、楊士賢等人所繳納，與上訴人無關，苟上
      訴人確因與被上訴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而為房地所有人，
      且買賣價金係以該房地前揭抵押貸款所支付，被上訴人焉
      有可能出面繳納貸款本息，衡此自與常情相悖，反而符合
      由借名人即實際所有權人清償因以該房地貸款所衍生債務
      之特性，上訴人辯稱其以貸款作為取得房地之對價云云，
      委無可取。
　㈢綜上各情參互以觀，上開房地雖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
    訴人所有，被上訴人主張係因欲以上訴人名義向鳳山區農會
    申辦貸款，以償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方借名登記於上訴人
    名下，縱未能提出兩造間有簽署借名登記契約之直接證據，
    惟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前開間接證據，綜合其他情狀，可以認
    定被上訴人已為相當程度之舉證，符合借名登記後由借名人
    自己管理使用之特性，訟爭房地之真正權利歸屬者應為被上
    訴人，上訴人並非實際權利人，被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為借名
    登記關係，即非無據，應可採信。上訴人雖否認被上訴人所
    主張之借名登記事實，所提出之抗辯事項無非係以：「被上
    訴人確有向上訴人借款，依不爭執事項㈨所示，上訴人曾交
    付81萬7370元與被上訴人，上訴人所交付款項為消費借貸」
    、「上訴人於101年間每月薪資已逾7萬元，且自101年間即
    有支付貸款之事實」、「上訴人於102年為楊恒碩支付購買
    鳳山市○○街000號9樓房地之頭期款，而將系爭房地增貸，暨
    上訴人與楊恒碩離婚，楊恒碩與被上訴人均未曾表示系爭房
    地係借名登記」、「被上訴人將楊恒碩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交付上訴人，並非負擔貸款」云云，然就貸款係由何人
    繳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不爭執
    事項㈨所示款項是否為借款，均與本案無涉，遑論上訴人於
    本院審理時明確陳述係買賣，以貸款250萬元支付；另上訴
    人所指上訴人增貸、被上訴人未曾表示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
    ，及楊恒碩匯款乃係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節，經核所提
    出舉證為前開文雅路房地登記謄本、買賣登記及抵押權設定
    資料（本院卷二第443至521頁），就該抗辯事實所為舉證尚
    有不足，無從推翻被上訴人所為之前揭舉證。
　㈣按「借名登記」，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
    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
    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
    ，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之
    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明文
    ，且類推適用於借名登記契約。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既已成立
    借名登記契約，已如前述，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委請
    律師寄發律師函與上訴人，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意思表示
    之通知，並經上訴人於111年7月14日收受（不爭執事項
　　），揆諸前揭規定，應認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已於111年2月
    10日合法終止，上訴人仍為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乃無法
    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使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
    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其利益。
七、綜上所述，兩造間就本件爭議房地確已成立借名登記關係，
    經被上訴人終止前開借名登記契約後，被上訴人本於終止借
    名登記契約後回復登記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
    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應予准許。原
    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
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
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璽儒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3號
上  訴  人  陳慧蓉  

訴訟代理人  柯彩燕律師
            林畊甫律師
被上訴人    楊炎勳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吳妮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6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74年間出資購買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1953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以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嗣被上訴人向訴外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灣中小企銀）貸款將屆期且不得再延長，被上訴人乃欲以該房地向其他銀行貸款以清償前揭貸款，考量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楊恒碩（原名楊清堯）信用有瑕疵，貸款條件較差，乃與楊恒碩當時配偶即上訴人（兩人後於107年7月10日離婚，有戶籍資料附原審證物袋）討論後，雙方合意將房地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並於民國101年1月19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所有權予上訴人（下稱系爭借名登記契約）。被上訴人嗣於110年7月13日委由律師發函通知上訴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請求上訴人出面洽談相關事宜，上訴人置之不理，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積欠諸多債務，於101年1月間欲出售系爭房地，然考量訴外人即被上訴人配偶楊秀霞將無處可住，遂詢問上訴人是否願意購買，上訴人同意後，兩造於101年1月19日成立買賣契約，約定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50萬元購買，上訴人於101年2月9日匯款250萬元買賣價金予被上訴人，兩造並無借名登記（於本院審理時不再抗辯兩造就房地另存有讓與擔保，雖抗辯兩造尚有消費借貸關係，然稱與本案無關，本院卷一第94至95頁）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74年間出資購買系爭房地，為原所有權人。
　㈡被上訴人本身因有諸多債務問題，常有債務無法按期清償之情形，於買受上該房地後，分於91年9月18日、97年11月7日遭他人查封。
　㈢被上訴人於101年1月19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將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㈣上訴人於101年2月7日以上該房地向高雄市鳳山區農會（下稱鳳山區農會）借款250萬元（下稱系爭250萬元貸款），並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鳳山區農會，約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00萬元，並於同年2月10日匯款250萬元予被上訴人。
　㈤上訴人於101年2月10日匯款250萬元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於同日將該筆250萬元匯入其擔任負責人之佳美塑膠有限公司（下稱佳美公司）於臺灣中小企銀所申辦帳戶內，該行並於同年月20日以該存款抵銷佳美公司之貸款債務。
　㈥上訴人於102年6月間以房地所有權狀遺失為由，向鳳山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㈦上訴人於103年間再以前開房地為擔保向鳳山區農會借款100萬元（下稱系爭100萬元貸款），並於同年8月20日設定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鳳山區農會，約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20萬元。
　㈧系爭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每期均自上訴人開設之鳳山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戶名甲○○之帳戶（下稱系爭鳳山區農會帳戶）扣款繳納。其中，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子曾將上訴人民事答辯狀附表二（下稱附表二，原審卷一第207-1頁）所示金額共53萬0061元匯入該帳戶，供繳納貸款之用。
　㈨原審卷一第207頁附表一所示日期及金額，係自上訴人所有華南商業銀行南高雄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上訴人華南銀行帳戶）匯款予被上訴人。
　㈩系爭房地之水電費由被上訴人或楊秀霞所繳納。
　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與上訴人，為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律師函於110年7月14日送達與上訴人。
　上訴人於102年5月15日以系爭房地所有權遺失為由，向高雄市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下稱鳳山地政所）申請補發，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經被上訴人提起告訴，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以111年度調偵字第523號案件提起公訴，原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56號刑事判決處拘役25日，得易科罰金確定（下稱系爭刑案）。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是否為訟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並借名登記予上訴人名下？
　㈡被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請求上訴人移轉房地所有權，是否有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借名登記乃當事人間並無移轉所有權之意思，由委託者將其不動產所有權登記於被借名者名下，而該不動產之管理、使用、處分權仍屬本人，並不屬於被借名者。是所謂「借名登記」，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但無使他方取得實質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之意思，即謂將自己的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由自己自行管理、使用、處分，並無使出名者取得實質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之意思。借名登記契約須當事人雙方，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相互意思表示一致，其契約始為成立。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又土地登記名義人即為土地所有人，參酌土地法第43條之規定，此為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反之，土地登記名義人，非土地實際所有人，則為社會變態之事實。被上訴人主張其於101年1月19日與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將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既為上訴人否認，並辯稱兩造就上開房地係成立買賣契約，並由上訴人以系爭250萬元貸款支付買賣價金等情，則被上訴人自應就前揭變態事實即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又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原告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94號、第2292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對造，即應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281 條所稱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證人即辦理房地過戶及後續向鳳山區農會貸款250萬元相關事宜之代書洪福清於原審、系爭刑案審理中先後證稱：我在101年前就認識被上訴人，不認識上訴人，是被上訴人委託我辦理房地過戶，被上訴人跟我說要過戶給上訴人，因為被上訴人有貸款250萬元，過戶給上訴人後，要用上訴人名義去貸款250萬元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用買賣為原因登記是要省增值稅，如果用贈與的話，無法適用自用住宅稅率，增值稅會繳納比較多，我辦理過戶登記後再用上訴人名義去辦理貸款，貸款核下來後，就由鳳山區農會處理，後續我沒有再插手。我在整個辦理過戶的過程，沒有看過上訴人，也不認識上訴人，兩造沒有在我那裡簽立買賣契約。因為買賣要雙方合意，真正的買賣我都會簽立買賣契約及價金的支付方式。整個案件都是被上訴人委任我的，我當時有確認被上訴人意思是要贈與房地與上訴人…（被上訴人有親自跟你說過系爭房地是要贈與給上訴人？)被上訴人委任我辦理過戶給媳婦只可能是買賣或是贈與，只有這兩個原因才可以辦理過戶。被上訴人有講說要我辦理過戶給上訴人，我跟被上訴人商量是要用買賣或是贈與，贈與要繳費4、50萬元的增值稅，買賣的話只要繳納10幾萬元。(所謂的辦理過戶只有買賣或贈與，是指去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的原因？並非指兩造實際的法律關係為何？)對的，被上訴人要給上訴人的話，就是買賣或是贈與擇一辦理。(是否知悉兩造之間過戶的實際法律關係為何？)我不知道（原審卷一第257至263頁），兩造並無實際買賣價金的流動，上訴人並無支付價款，兩造就系爭房地未簽訂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是純粹將房地過到上訴人名下，這應該算是借名登記，因為沒有買賣還有報贈與稅，我之所以用買賣去登記是為了要省土地增值稅等語（偵查卷第56頁，原審刑事卷第229頁、第231至232頁）。依洪福清證述內容，可認上訴人並非如登記謄本所載係因兩造間買賣契約法律關係而登記為房地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將房地登記於上訴人名下，其目的係欲以上訴人名義向鳳山區農會申辦貸款，以償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上訴人僅為系爭房地之單純出名人，被上訴人為借名人。至於洪福清雖稱被上訴人係將房地贈與上訴人，然此證述除悖於兩造所主張房地移轉登記原因係基於借名或買賣法律關係，並無包括贈與外，且細譯洪福清陳證辦理房地移轉登記原因僅為買賣或贈與，兩者擇一，復稱兩造既無實際買賣關係存在，則應屬借名等語明確，顯無法僅憑前開證述，認定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係存在贈與法律關係。
　⒉兩造對於被上訴人存有諸多債務，系爭房地曾於91年9月18日、97年11月7日遭債權人查封，上訴人於101年1月19日登記為房地所有權人後，即於101年2月7日以房地向鳳山區農會辦理抵押借款250萬元，鳳山區農會於101年2月10日核撥貸款250萬元後，當日由楊恒碩以原名楊清堯（戶籍資料附原審證物袋）為匯款人，將該250萬元匯入被上訴人擔任負責人之佳美公司於臺灣中小企銀帳戶內，該行並於同日抵銷佳美公司貸款債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有匯款單足稽（審訴卷第29頁）。上訴人雖辯稱其係以房地向鳳山農會貸得250萬元，再由楊恒碩匯予被上訴人，作為買賣價金支付云云。然參諸楊恒碩於原審、刑案證稱：匯款單是我填寫的，要清償佳美公司對臺企銀之250萬元欠款，大概在103年間被上訴人請我跟上訴人討論，是否可以借用上訴人名字去辦理貸款來清償被上訴人中小企銀貸款，因為上訴人條件比較好，上訴人同意，後續我們就進行貸款相關事宜，銀行說房地是上訴人名字才可以貸款，所以將房地登記給上訴人並辦理貸款（原審卷一第266至267頁、第269頁，原審刑事卷第133至135頁、第147至148頁）。楊恒碩陳證內容經核與洪福清相符，勾稽渠等證述內容，明確認定被上訴人主導系爭房地登記於上訴人名下相關事宜，移轉過戶係欲以上訴人之名辦理抵押貸款，以清償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未償債務。
　⒊又按借名登記，係指將自己的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由自己自行管理、使用、處分。依前開不爭執事項㈠、㈩所載，上揭房地雖於101年1月19日移轉登記予上訴人，然仍由被上訴人、楊秀霞繼續占有使用房地迄今，水、電錶申請人分為被上訴人、楊秀霞，水電費均係由被上訴人或楊秀霞所繳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繳費收據供參（原審卷一第291至442頁）。再房地所有權雖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然原所有權狀仍由被上訴人保管持有中，房屋稅亦為被上訴人繳納，復經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當庭提出權狀原本（原審卷一第232頁）及房屋稅繳款收據（原審審訴卷第35頁），上訴人雖辯稱有繳納相關稅費，但就此並無提出舉證證明。又上訴人於102年5月15日明知房地所有權狀於被上訴人保管中，竟以權狀遺失為由，向鳳山地政申請補發，經系爭刑案認定上訴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判處有罪確定，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318頁）。可見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後，仍然由被上訴人繼續為實際使用收益及負擔應由納稅義務人即所有權人繳納之相關稅賦。被上訴人持有房地所有權狀原本，核與借名登記物之所有權狀及相關過戶文件通常均由借名人持有，以免借名登記物遭出名人擅自處分之常態，洵屬相符。
　⒋再以訟爭房地抵押借貸之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本息，均按月計期自上訴人於鳳山區農會帳戶扣款繳納，其中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子曾將上訴人民事答辯狀附表二（下稱附表二，原審卷一第207-1頁）所示金額共53萬0061元匯入該帳戶，供繳納貸款之用，業經原審將之列為不爭執事項（原審卷二第75至76），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抗辯其於原審即已否認為由，撤銷該自認（本院卷ㄧ第93頁），然觀諸原審係於111年1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始就不爭執事項進行協商，將前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後，於當日辯論終結，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可稽（原審卷二第71至76頁）；且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就前開撤銷自認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且未能證明與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效力。是本院依鳳山區農會所函覆上訴人帳戶自101年2月9日開戶至113年1月9日之存、放款交易明細資料及存款憑條等資料（本院卷二第7至241頁），及被上訴人所提出活期存款收入傳票、支票存根（原審審訴卷第41至58頁，原審卷一第287至289頁，本院卷一第389頁），並依被上訴人聲請調取以上訴人帳戶所提示相關金融機關支票往來資料（本院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09至354頁，本院卷二第245至246頁、第249至280頁），暨參諸上訴人前開自認及於刑案審理所自承其於離婚前、後，鳳山區農會曾向其催繳貸款，惟其自106年2月23日後，即未再繳付系爭貸款之本金與利息（原審刑事卷第277頁、第279頁、第280頁）等節，認定下列款項係由被上訴人或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楊士賢、楊恒碩或以匯款或以臨櫃存款方式清償貸款，該清償與上訴人無涉：
　　⑴101年3月6日（1萬3000元）、5月8日（1萬3000元）、6月5日（1萬3000元）、12月10日（1萬3000元）。
　　⑵102年4月9日（3600元，該筆加楊恒碩另以上訴人之名所存入客票之9400元，係用以扣抵貸款本息1萬2278元）、5月13日（1萬3000元）。
　　⑶103年6月9日（1萬4000元）、7月10日（1萬5000元）、10月15日（1萬3000元）、11月14日（1萬2000元）。
　　⑷105年7月某日存款1萬4000元、105年某月6日存款8000元、8月17日（1萬5000元）、8月30日（1萬5000元）、9月9日（6萬元，其中部分作為扣抵貸款本息1萬2650元、1萬2650元、1萬2650元）。
　　⑸106年2月9日（2萬元），106年2月23日未償本金餘額為196萬5072元（本院卷二第70頁），其後均由被上訴人或楊士賢匯款或以佳美公司所收之客票存入（本院卷二第27至65頁），截至113年1月18日止，未償本金餘額為112萬1646元（本院卷二第75頁）。
　　⑹依上訴人之遠東商業銀行帳戶交易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85至294頁），雖可認定上訴人於101年11月9日、12月10日、102年1月8日、102年7月5日、103年1月6日、4月8日、9月12日、11月28日以ATM提款機提領現金，然經逐一核對上訴人鳳山區農會帳戶明細後，僅其中101年11月9日（1萬3000元）、12月10日（1萬3000元）及103年9月12日（1萬元）有相同數額款項存入，其餘領款數額與匯入金額不一，而上訴人於刑案審理亦自承鳳山區農會帳戶101年12月10日所示款項1萬3000元非由其存入，充其量僅可認定上訴人所繳付金額為2萬3000元。
　　⑺是就系爭房地貸款繳納情形所為調查證據結果，上訴人以房地抵押所借貸之250萬元、100萬元貸款本息，幾由被上訴人、楊恒碩、楊士賢等人所繳納，與上訴人無關，苟上訴人確因與被上訴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而為房地所有人，且買賣價金係以該房地前揭抵押貸款所支付，被上訴人焉有可能出面繳納貸款本息，衡此自與常情相悖，反而符合由借名人即實際所有權人清償因以該房地貸款所衍生債務之特性，上訴人辯稱其以貸款作為取得房地之對價云云，委無可取。
　㈢綜上各情參互以觀，上開房地雖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主張係因欲以上訴人名義向鳳山區農會申辦貸款，以償還被上訴人原來貸款，方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縱未能提出兩造間有簽署借名登記契約之直接證據，惟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前開間接證據，綜合其他情狀，可以認定被上訴人已為相當程度之舉證，符合借名登記後由借名人自己管理使用之特性，訟爭房地之真正權利歸屬者應為被上訴人，上訴人並非實際權利人，被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為借名登記關係，即非無據，應可採信。上訴人雖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之借名登記事實，所提出之抗辯事項無非係以：「被上訴人確有向上訴人借款，依不爭執事項㈨所示，上訴人曾交付81萬7370元與被上訴人，上訴人所交付款項為消費借貸」、「上訴人於101年間每月薪資已逾7萬元，且自101年間即有支付貸款之事實」、「上訴人於102年為楊恒碩支付購買鳳山市○○街000號9樓房地之頭期款，而將系爭房地增貸，暨上訴人與楊恒碩離婚，楊恒碩與被上訴人均未曾表示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被上訴人將楊恒碩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交付上訴人，並非負擔貸款」云云，然就貸款係由何人繳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至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不爭執事項㈨所示款項是否為借款，均與本案無涉，遑論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確陳述係買賣，以貸款250萬元支付；另上訴人所指上訴人增貸、被上訴人未曾表示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及楊恒碩匯款乃係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節，經核所提出舉證為前開文雅路房地登記謄本、買賣登記及抵押權設定資料（本院卷二第443至521頁），就該抗辯事實所為舉證尚有不足，無從推翻被上訴人所為之前揭舉證。
　㈣按「借名登記」，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明文，且類推適用於借名登記契約。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既已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已如前述，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與上訴人，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意思表示之通知，並經上訴人於111年7月14日收受（不爭執事項
　　），揆諸前揭規定，應認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已於111年2月10日合法終止，上訴人仍為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使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其利益。
七、綜上所述，兩造間就本件爭議房地確已成立借名登記關係，經被上訴人終止前開借名登記契約後，被上訴人本於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回復登記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璽儒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